
荔湾区中南街“8·20”一般墙体坍塌事故
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

评估报告

2022 年 8 月 20 日 16 时 35 分许，荔湾区中南街辖内岭

南 V 谷内发生一起墙体坍塌事故，造成 1 人死亡、1 人受伤。

事故发生后，荔湾区人民政府依法成立事故调查组开展

事故调查工作，并于2022年11月7日批复同意事故调查组提

交的《广州市荔湾区中南街“8·20”一般墙体坍塌事故调

查报告》（以下简称《事故调查报告》）。

为充分发挥事故查处对加强和改进安全生产工作的促

进作用，坚持问责与整改并重，根据《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

于推进安全生产领域改革发展的意见》（中发〔2016〕32号）

和《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关于印发<生产安全事故防范和整

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办法>的通知》（安委办〔2021〕4号）（以

下简称《评估办法》）的有关规定，荔湾区安委办组织成立

荔湾区中南街“8·20”一般墙体坍塌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

落实情况评估组（以下简称评估组），对评估对象的责任追

究、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的落实情况进行了评估，现将评估

情况报告如下：

一、评估工作组织及开展情况

（一）成立评估组

2023年8月22日，广州市荔湾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牵头成立评估组，评估组组长由区安委办副主任、区应急管



理局副局长江大庆同志担任，成员由区应急管理局、区住房

建设园林局、区公安分局、区总工会以及中南街道办事处等

有关人员组成。评估组依据《评估办法》，委托第三方专业

技术服务机构协助开展相关评估工作。

（二）确定评估对象及评估内容

1.确定评估对象。评估组根据《事故调查报告》，确定

此次评估对象为广州润城建材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润城公司）、广州欣诚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欣诚公

司）、广州广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钢公司）、李伟军

（润城公司主要负责人）、袁金彪（欣诚公司实际负责人）、

郑均谊（欣诚公司产业园部部长，兼任岭南V谷项目经理）、

区住房建设园林局和中南街道办事处。

2.确定评估内容。评估组逐项对照《事故调查报告》中

有关内容，编制责任追究情况检查清单、落实事故防范和整

改措施检查清单内容。

（三）开展评估工作

1.评估组依据区政府批复的《事故调查报告》，调阅

“8·20”事故案卷资料，对接“8·20”事故原事故调查组

成员了解相关情况，收集有关证据材料。

2.评估组通过走访现场、座谈问询等方式了解落实责任

追究、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的具体举措及工作成效。组织召

开事故评估督导检查工作会议，整体评估事故责任单位的防

范和整改措施建议的落实情况。

3.评估组通过查阅广州市荔湾区应急管理局、区住房建



设园林局和中南街道办事处有关事故责任追究和整改措施

落实文件，整体评估相关部门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及责任追

究建议的落实情况。

4.经事故评估组研究讨论，形成了评估报告。

二、总体评估意见

从事故责任追究和整改措施落实总体情况看，评估组认

为：“8·20”事故结案后，各相关单位能够对照《事故调查

报告》，逐一落实防范和整改措施及责任追究建议，总体达

到了“事故原因未查清不放过、责任人员未处理不放过、整

改措施未落实不放过、有关人员未受到教育不放过”的事故

调查处理原则要求。

（一）涉事责任单位针对《事故调查报告》中指出的导

致事故发生的原因及问题，已作出相应的防范和整改措施。

（二）涉事责任单位同时汲取事故教训，开展事故警示

教育，举一反三，已基本落实了《事故调查报告》提出的防

范和整改措施建议。

（三）相关政府部门主动作为，多措并举，履行监管责

任，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其他同类生产安全事故的发生。

三、责任人员追究落实情况

评估组通过查阅责任追究的相关文件，已明确《事故调

查报告》中有关责任单位及人员的处理情况，具体如下表：

序号
责任单位或责

任人员
追究内容 落实情况

1 润城公司

建议由区应急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

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对其给予

行政处罚。

荔湾区应急管理局已于2023年3月24

日对其作出处罚人民币300000元（叁

拾万元整）的行政处罚。《行政处罚

决定书》编号：（穗荔）应急罚〔2023〕



24号。

目前该行政处罚案件正在办理中。

2 欣诚公司

建议由区应急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

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对其给予

行政处罚。

荔湾区应急管理局已于2023年3月24

日对其作出处罚人民币350000元（叁

拾伍万元整）的行政处罚。《行政处

罚决定书》编号：（穗荔）应急罚

〔2023〕25号。

欣诚公司已于2023年4月10日缴清了

350000元（叁拾伍万元整）罚款。

3 李伟军

建议由区应急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第

（一）项的规定，对其给予行政处罚。

荔湾区应急管理局已于2023年4月13

日对其作出处罚人民币42400元（肆

万贰仟肆佰元整）的行政处罚。《行

政处罚决定书》编号：（穗荔）应急

罚〔2023〕33号。

目前该行政处罚案件正在办理中。

4 袁金彪

建议由区应急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第

（一）项的规定，对其给予行政处罚。

荔湾区应急管理局已于2023年3月24

日对其作出处人民币63888.2元（陆

万叁仟捌佰捌拾捌元贰角）罚款的行

政处罚。《行政处罚决定书》编号：

（穗荔）应急罚〔2023〕26号。

袁金彪已于2023年4月7日缴清了

63888.2元（陆万叁仟捌佰捌拾捌元

贰角）罚款。

5 郑均谊

建议由区应急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的规

定，对其给予行政处罚。

荔湾区应急管理局已于2023年3月24

日对其作出处人民币26140.9元（贰

万陆仟壹佰肆拾元玖角）罚款的行政

处罚，《行政处罚决定书》编号：（穗

荔）应急罚〔2023〕27号。

郑均谊已于2023年4月11日缴清了

26140.9元（贰万陆仟壹佰肆拾元玖

角）罚款。

6
广州广钢股份

有限公司

对公司部门负责人孙宏武、经办人黄

满明进行问责处理，并将处理结果报

区应急管理局。

广钢公司已于2022年8月25日对孙宏

武、黄满明进行问责处理。

7 荔湾区安委办

建议由区安委办依据《荔湾区安全生

产诫勉约谈制度》第四条第（三）项

和第（四）项的规定，对中南街道办

事处和区住房建设园林局进行约谈。

荔湾区安委办已于2022年8月26日召

开安全生产约谈会议，对区住建园林

局和中南街道办事处进行约谈。

四、责任单位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

评估组通过资料审查、座谈问询、查阅文件、走访核实



等方式，针对“8·20”墙体坍塌事故的发生原因及事故后

落实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情况开展评估工作。事故有关责任

单位能够严格按照《事故调查报告》提出的事故防范和整改

措施，认真汲取事故教训，积极落实事故整改措施及建议。

各相关单位具体整改措施情况如下：

1.润城公司已解除与欣诚公司的工程合同关系，并停止

不具备相应资质承揽装修工程的行为。

2.欣诚公司已于2022年11月25日解除与润城公司的工

程合同关系。

3.欣诚公司已于2022年8月27日委托具备资质的施工单

位（广州市金鼎广铝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对事故现场存在的

隐患进行全面排查，严防次生事故的发生。

3.欣诚公司已于2022年9月6日委托政检（广东）检测鉴

定技术有限公司对事故发生所在的建（构）筑物进行房屋安

全鉴定，鉴定结论为基本完好房。

五、事故教训汲取及举一反三工作情况

“8·20”墙体坍塌事故调查处理结束后，相关政府部

门通过开展整治工作、组织开展安全警示教育等方式，多措

并举、举一反三加强安全管理监管，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其他

同类生产安全事故发生，事故责任单位人员及相关政府部门

事故教训汲取及举一反三工作情况具体如下：

（一）欣诚公司汲取事故教训及举一反三工作情况

1.规范做好报建手续工作。在审核园区其他业主装饰施

工时，要求施工单位在“穗好办”APP进行限额以下小型工



程开工建设信息录入手续，严格对专业分包进行管理，加强

对外协单位的协调和管理，强化合同管理、质量安全等各个

环节的监管力量；进一步加强对施工现场的巡查管理包括施

工前进行安全教育交底、施工过程中不定期巡查，发现隐患

及时发出整改通知书。

2.举一反三，要求各项目要强化安全底线思维，汲取血

的教训，全力抓好安全生产工作。一是压实安全生产主体责

任，对公司所有高危作业工程重新启动安全风险管控辨识评

估工作，通过检查制度台账，施工手续审批、安全帽劳保用

品穿戴、现场隐患排查等手段，全面完成闭环安全管理；二

是认真查摆问题，聚焦存量公房、三合一场所等物业管理重

点领域，紧盯薄弱环节，做好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工作；

三是强化安全生产红线意识，加强人员安全教育，强化风险

意识，弘扬“生命至上，安全第一”的发展理念，推动公司

安全生产全员全岗位覆盖。

3.加强园区管理，认真做实做细各项安全管理工作和严

格落实监督管理责任。完善安全事故应急预案体系，进一步

提高队伍应急处置能力。

（二）区住房建设园林局汲取事故教训及举一反三工作

情况

1.积极开展限额以下小型工程专项督导检查。2023年至

今，区住房建设园林局共组织开展了7项次限额以下小型工

程专项督导检查，累计检查了17个项目，分别为：2023年1

月5日，专项检查海龙街中南街限额以下小型工程装饰装修



项目；4月1日检查西村街3个加装电梯项目；6月6日检查彩

虹街2个加装电梯项目；6月15日检查冲口街1个装修项目，

石围塘街1个加装电梯项目；6月28日检查金花街2个加装电

梯项目；7月25日检查昌华街、白鹤洞街各1个加装电梯项目；

8月18日检查彩虹街2个加装电梯项目，站前街2个室内装修

项目。检查发现的问题均已要求属地街道督促项目及时整改。

2.狠抓限额以下小型工程安全宣传和风险隐患排查管

控。为更好地指导各街道加强限额以下小型工程安全监管工

作，加强限额以下小型工程安全宣传教育工作，区住房建设

园林局于2023年8月制定印刷了500份《广州市荔湾区建设工

程安全宣传手册》，并计划下发至各街道。同时，为进一步

加强荔湾区限额以下小型工程安全管理工作，明确各方安全

生产主体责任、安全工作流程和要求，规范限额以下小型工

程和零星作业安全生产工作，区住房建设园林局于2023年6

月15日向各街道印发了《荔湾区限额以下小型工程安全风险

隐患排查工作指引》。2023年9月6日下午，区住房建设园林

局组织开展全区限额以下小型工程建设管理、信访投诉座谈

会议，全区22个街道共计40余人参会。会议强调，各街道要

理清对限额以下小型工程的管理职责，切实加强对限额以下

小型工程的质量安全监管，全力化解限额以下小型工程信访

投诉问题。会后，区住房建设园林局向各街道发放了《广州

市荔湾区建设工程安全宣传手册》。

3.下一步工作安排。区住房建设园林局将通过组织开展

2023年下半年限额以下小型工程技术知识培训会，持续开展



限额以下小型工程专项督导检查等方式加强对辖内限额以

下小型工程的技术指导和业务知识培训。

（三）中南街汲取事故教训及举一反三工作情况

1.高度重视，加强组织领导。中南街道召开党工委会议，

会议通报了中南街道8月20日安全生产事故有关处理情况。

会议要求各驻社干部、生产社长要主动扛起责任，加强监管、

重点督导、抓好防范,于当天下午17时前全面摸排所驻生产

社在建工程，并将摸查情况报综合行政执法办公室汇总。

2022年8月22日，中南街道召开中南街“8·20”在建工程施

工安全整治工作会议，要求全面摸查辖内现有在建工程确切

数量和基本情况，即时起全部停止施工并开展安全隐患自查

自纠。

2.迅速行动，组织隐患整改。按照中南街道党工委书记

曹从文同志在党工委会议上作出的部署和要求，立即对辖区

内在建工程进行全面摸查，摸清在建工程数量、现状及潜在

隐患情况，并由街道纪工委进行督导。中南街各驻社干部立

即到各挂点生产社督导摸查工作，各相关科室按照管理领域

摸查本行业内在建工程情况。截止到当日下午17时，共摸查

出辖区内在建工程72处，其中有49处位于岭南V谷园区内，

已向物业管理报备，所有在建工程已全部要求停工进行安全

生产自查自纠。

3.约谈企业，抓好责任落实。2022年8月26日下午，中

南街道安委办对广州工控服务管理有限公司、广州欣诚物业

管理有限公司进行约谈，要求其根据现场情况立即开展整改



工作。一是组织具备相关资质的公司对C1栋9楼内部装修现

场进行紧急排险，严防次生事故发生；二是聘请有建筑安全

鉴定资质的机构对“8·20”事故所在建筑物进行房屋安全

鉴定，确保建筑物安全方可使用；三是为C1栋9楼内部装修

工程办理相关手续，获批后方可施工；四是立即全面核查岭

南V谷园区内现有在建工程确切数量和基本情况，即时起全

部停止施工并开展安全隐患自查自纠；五是吸取教训、立行

立改，立即组织相关单位开展安全生产教育培训。2022年9

月6日，中南街道安委办根据整改通知书开展“回头看”工

作，对相关企业整改落实情况进行检查督导。

4.完善监管，加强小额工程施工安全管理。中南街道印

发《中南街道进一步规范限额以下工程安全监管工作方案》，

完善各项监管职责，各个部门联动，协同配合，共同做好小

额工程施工安全管理工作。同时督查企业完善内部监管，不

定期抽查园区，加强小额工程施工安全管理，全面落实对各

企业、各园区内部类似隐患进行全面摸查。

5.举一反三，从严巡查整治。2022年8月30日，为深刻

吸取“8.20”事故教训，中南街道综合执法办二分队对珠江

钢琴创梦园进行检查，重点检查施工工程，园区安全管理情

况，对存在安全隐患的企业进行立案处理并开展约谈。2022

年9月2日下午，中南街道安委办联合荔湾供电局勘查天嘉市

场南达公司段、海南村波园路段等2处供电安全隐患现场情

况，并连夜组织召开供电安全隐患整改工作会议，制定整改

工作方案。9月3日上午组织施工，迅速完成整改拆除工作。



2022年9月10-12日，根据市、区安全生产和消防安全工作紧

急会议精神，按照区消安办有关文件要求，中南街道组织开

展节日期间消防安全大检查工作。街道安委办制定了《中南

街道特别防护期安全大检查工作方案》，共出动检查组4个，

检查企业、“三小”场所等28家，发现消防安全隐患31处，

发出整改文书24份，要求问题单位对隐患部位立即进行整改，

并做好“回头看”复查工作。2022-2023年为加强对小型工

程施工的巡查监管，中南街按照市、区住建局文件精神，加

强日常巡查。对日常巡查中发现的正在施工中的临时性建筑

工程、限额以下小型工程和零星作业，要求其负责人签订安

全生产责任保险，进一步规范施工作业，压实施工主体责任，

防范安全事故。截至2023年10月，中南街共开展安全监管巡

查475次，发现隐患444处，已立案8宗，办理无证施工案2宗。

六、评估发现的主要问题

评估组在此次评估工作中未发现评估对象在安全管理

及安全监管方面存在主要问题。

七、相关工作建议

建议中南街道办事处进一步强化重点领域安全生产监

督管理工作，做好安全风险防范和隐患排查治理工作。

荔湾区中南街“8·20”一般墙体坍塌事故

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组

2023年12月4日


	荔湾区中南街“8·20”一般墙体坍塌事故
	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
	评估报告
	一、评估工作组织及开展情况
	二、总体评估意见
	三、责任人员追究落实情况
	四、责任单位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
	五、事故教训汲取及举一反三工作情况
	六、评估发现的主要问题
	七、相关工作建议

